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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 桃園市自主更新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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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更新建物可蓋多少坪_容積樣態? 

貳、更新建物怎麼蓋?(建蔽率與建技規則) 

參、更新建物與都更都設審議通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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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陳叡澧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學歷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

私部門

資歷 

桃園平鎮新富段（地上15F 地下3F）/ 5860坪
新北林口建林段（地上6F 地下2F）/ 1083坪
桃園龜山樂捷段A（地上13F 地下4F）/ 3775坪
桃園龜山樂捷段B（地上15F 地下4F）/ 2873坪
桃園楊梅員富段（地上14F 地下3F）/ 8222坪
苗栗頭份光華段（地上21F 地下5F）/ 7617坪
苗栗後龍龍椅段（地上7F 地下2F）/ 4551坪
桃園中壢豐興段（地上10F 地下4F）/ 4362坪
桃園蘆竹新鼻段（地上11F 地下4F）/ 7917坪
新北市中和區台貿段都市更新案(地上21F 地下6F) / 29964坪
新北板橋區新興段都市更新案（地上24F 地下5F）/ 7366坪
桃園中壢區三座屋段舊社小段都市更新案（地上22F 地下5F）/ 6786坪
新北永和區保福段都市更新案（地上24F 地下6F）/ 26809坪
新北新店區中華段都市更新案（地上28F 地下5F）/ 28844坪  (顧問案)

其他

經歷

新北市土地開發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新北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城鄉委員會主委、副主委
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理事

講師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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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建物可蓋多少坪_容積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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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

二. 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三. 都市計畫相關容積獎勵

四. 增額容積

五. 桃園市容積移轉辦法

六.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

計(建築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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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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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第二條 本市都市更新事業建築容積獎勵基準，除都市計畫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公
式核計： Ｆ≦Ｆ０＋△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Ｆ６ Ｆ：獎勵後
總容積，其上限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辦理。 
Ｆ０：法定容積。
△Ｆ１：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獎勵容
積。 
△Ｆ２：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Ｆ３：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本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Ｆ４：本辦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Ｆ５：本辦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至第十二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Ｆ６：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獎勵容積。 前項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評定基準及額度依附表一至附表三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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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Ｆ１：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獎勵容
積。
 
△Ｆ２：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協議合建

△Ｆ３：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本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辦理整體
性保存、修復、再利用及管理維護者，除不計入容積外，並得依該建築物實際面
積之一點五倍，給予獎勵容積。

△Ｆ４：本辦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5  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得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或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給予獎勵容積
#6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

積一定比率給予獎勵容積：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

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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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Ｆ５：本辦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至第十二條規定之獎勵容積。 
#7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

積一定比率給予獎勵容積：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

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第一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本
辦法施行後一年內公告所需之設施項目、最小面積、區位及其他有關事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於期限內公告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逕載明
提供社會福利設施，依第一項規定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後，
應依都市發展情形，每四年內至少檢討一次，並重行公告。 

#8   協助取得及開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產權登記
為公有者，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十五為
上限

#10   綠建築
#11    智慧建築
#12    無障礙環境
△Ｆ６：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獎勵容積。 前項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評定基準及額度依附表一至附表三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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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Ｆ６：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獎勵容積。 前項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評定基準及額度依附表一至附表三之規定辦理。
#13    採建築物耐震設計者，依下列規定給予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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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相關容積獎勵
各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增額容積
機場捷運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   上限20%
捷運綠線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 上限20%

桃園市容積移轉辦法
容積移轉 40%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建築基地為住宅區、文教區、風景區、機關用地、商業區或市場用地並符合下列
規定者，得適用本章之規定：
一、基地臨接寬度在八公尺以上之道路，其連續臨接長度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
周界總長度六分之一以上。
二、基地位於商業區或市場用地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或位於住宅區、文教區、
風景區或機關用地面積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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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效分析

土地 X 法定容積率 X 獎勵倍數 X 陽台比 / 公設比例 : 
土地面積: 12P                              法定容積率 : 200%
獎勵容積率 : 50%                        陽台比 : 8%
公設比 : 33.5%
(12 x 200% x (1+50%) x 1.08)/(1-33.5%) = 58.4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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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建物怎麼蓋?(建蔽率與建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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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置確認容積可否用完或如何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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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地下室停車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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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高度
第23條 住宅區高度限制）住宅區建築物之高度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尺及七層樓。但合

於左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其高度超過三十六公尺者，應依本編第二十
四條規定(略)依本條興建之建築物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近基
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

第164條 建築物高度依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以三．六比一之斜率，依垂直建築線方
向投影於面前道路之陰影面積，不得超過基地臨接面前道路之長度與該道路
寬度乘積之半，且其陰影最大不得超過面前道路對側境界線；建築基地臨接
面前道路之對側有永久性空地，其陰影面積得加倍計算。陰影及 高度之計
算如下(略)
二、前款所稱之斜率，為高度與水平距離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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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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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規劃
一. 車道：基地面積>1500M²者需規劃汽車坡道
二. 車道寬度

單車道：3.5M
雙車道：5.5M(車道服務停車數輛>50輛者)
機車停車數輛>400輛者需設置機車專用道

三. 停車數輛 -從嚴設置
        1.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

2.依各地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檢討
四. 機械停車

1.30輛以上者需設置6x6停等空間
2.都審案件：以平面停車設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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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建物與都更都設審議通案原則



113年度 桃園市自主更新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劃定

事
業
概
要

事
業
計
畫

權
利
變
換

營
建
施
工

成果
備查

環境分析 法規分析 規劃設計 銷售分析 營建施工 竣工結案

土地分析 市場分析 規劃設計 成本計算 營建施工 結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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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公聽會 報核 公展 審議 聽證 大會 公告

都#32
細#8 通知
細#9 檢附

資料
細#14 登報
細#15 送達

公聽會 報核 公展 審議 聽證 大會 公告

都#32
都#83

公聽會 報核 公展 審議 聽證 大會 公告

都#32
細#19 公展

公聽會 報核 公展 審議 聽證 大會 公告

都#29、30、
31

細#8、14、
15

公聽會 報核 公展 審議 聽證 大會 公告

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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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開放空間設計原則如下：
一. 開放空間配置應考量基地周邊環境特性。
二. 各基地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所留設法定退縮距離（以下簡稱土管退

縮）範圍直上方不得有任何突出構造物。
三. 帶狀開放空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坪應為連續性鋪面，車道面應與兩側人行道以斜

坡銜接或順平處理。
四. 土管退縮範圍內，除街道家具、公用及消防設備外，不得有任何突出構造物及停

車空間。
五. 土管退縮範圍內橫向斷面斜率以百分之二點五設計，並應與相鄰基地人行步道高

程順平。
六. 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鄰接廣場、綠地、綠帶、公園、兒童

遊樂場及人行步道用地，應至少退縮四公尺以上建築。
七. 建築基地涉容積獎勵、容積移轉、增額容積及容積率提升等新增量體者，應檢討

下列事項：
1、說明開放空間對外開放之公益性與開放性，或說明區分對外開放部分及對內

社區自用部分。
       2、提出開放空間維護管理機制。



113年度 桃園市自主更新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景觀規劃設計原則：
交通動線及停車空間設計原則：
建築量體、造型及色彩設計原則：
一. 建築物外觀色彩應考量周遭環境色調。

1. 量體水平連續長度以不超過八十公尺為原則
2. 建築基地面積涉容積獎勵、容積移轉、增額容積及容積率提升等新增量體者，

應規劃公益友善環境設施
二. 住宅區或供集合住宅用途者，六層樓以上之建築物應設置屋頂綠化，其設置面積

以不小於頂層樓地板面積（扣除無法綠化面積）之百分之五十為原則，且應至少
留設一座昇降機通達屋突層

建築量體、造型及色彩設計原則：
一. 建築物之鄰幢（棟）間隔、同一幢建築物相對部分不得小於三公尺。高層建築物

之鄰幢（棟）間隔、同一幢建築物相對部分不得小於五公尺
二. 基地多面臨路者，建築物外牆牆心線與地界線應留設二公尺以上距離。花台、陽

台、雨遮、遮陽板、裝飾柱、裝飾板、空調室外機專用板等構造外緣離地界線留
設一點五公尺以上之距離

三. 基地為單面臨路者，建築物外牆牆心線與後側地界線應留設三公尺以上距離，與
其他部分地界線應留設一點五公尺以上距離。花台、陽台、雨遮、遮陽板、裝飾
柱、裝飾板、空調室外機專用板等構造外緣離地界線留設一公尺以上之距離



113年度 桃園市自主更新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4

全區景觀配置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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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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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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